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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關連交易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的股份

概述

董事會謹此宣佈，其已於2024年12月30日決議通過本公司以總現金對價人民幣
50,726,400元（相當於約54,804,802港元）向賣方收購待售股本，佔目標公司的註
冊股本約0.52%。

收購事項

收購待售股本甲

同日，本公司與賣方甲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以現金對價人民幣
22,508,500元（相當於約24,318,183港元）收購、及賣方甲同意出售待售股本甲（佔
目標公司的註冊股本約0.23%）。

當本公司向賣方甲完全支付了對價的全部款項時，收購待售股本甲的交易方告完
成。

收購待售股本乙

本公司與賣方乙原則上同意，本公司以現金對價人民幣28,217,900元（相當於
約30,486,619港元）收購、及賣方乙出售待售股本乙（佔目標公司的註冊股本約
0.29%）。然而，由於賣方乙的部分股權是國有資產，因此需要完成國資決策程
序，以確定該等待售股本乙（即國有資產）的出售方式，即通過雙邊轉讓協議或場
內交易的方式出售。截至本公告發出之日，上述的國資決策程序仍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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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

待售股本的總現金對價為人民幣50,726,400元（相當於約54,804,802港元），現金對
價經公平協商後確定，並使用以下公式計算：

A + A × B ×
C

365

其中：

A = 賣方甲或賣方乙（視情況而定）對目標公司的實繳增資款

B = 0.06（即以年化單利計算的投資收益率）

C = 實際投資期限（按日計）（即賣方甲或賣方乙（視情況而定）實繳出資之日（包
括當天）起至以下較早之日：(i)賣方甲或賣方乙（視情況而定）收到對價之日
（但不包括當天）或(ii) 2024年12月31日止的期限）

本公司擬用其內部資源為收購事項應付的對價提供資金。

有關交易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團是一家提供混凝土機械、
起重機械及農業機械等多元化產品的中國領先工程機械製造商，已在亞洲、歐洲
及其他地區建立業務網絡。

賣方

賣方甲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非上市類股權投資及相關諮
詢服務，由興湘集團間接擁有86%股權。

賣方乙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以私募基金從事股權投資、投資
管理、資產管理等活動，由興湘集團間接擁有50%股權。

興湘集團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於本公告發出之日，興湘集團持有本公司約14.48%的股
本，是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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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

目標公司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高空作業平台的研
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並提供相關服務。以下是目標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止兩年和截至2024年8月31日止八個月的經審計財務資料：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4年

8月31日
2022年 2023年 止八個月

人民幣

稅前凈利潤 620,224,555.47 862,325,259.36 970,709,922.88
稅後凈利潤 582,369,555.50 747,500,324.50 837,946,459.42

目標公司截至2024年8月31日的經審計資產凈值為人民幣4,641,440,577.27元。

目標公司是本公司於本公告發出之日持有約61.89%股權的附屬公司。收購事項完
成後，目標公司仍然╱將繼續併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內。

賣方就待售股本支付的原始收購價款，為賣方各自對目標公司註冊股本的認繳出
資，即（賣方甲出資額）人民幣1,904,800元及（賣方乙出資額）人民幣2,381,000元。

訂立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目標公司是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本次收購目標公司少數股權有利於本公司進一步
鞏固對目標公司的擁有權及控制力，並旨在提高本公司的運營效率及精簡決策流
程，預計有助提升本集團的整體盈利能力。

經考慮上述因素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賀柳先生及王賢平先
生）認為收購事項的條款（包括對價）是公平合理的，收購事項依據一般商業條款
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除了賀柳先生及王賢平先生外，概無
其他董事因在收購事項中持有重大權益而須放棄對董事會批准相關決議案的投票。

《上市規則》的影響

賣方分別由興湘集團控制，而興湘集團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賣方均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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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收購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以合併計算）有一個或以上超過0.1%，但全部不超
過5%，因此收購事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本公司向賣方收購待售股本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台灣、香港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待售股本」 指 待售股本甲及待售股本乙

「待售股本甲」 指 目標公司的註冊股本約0.23%

「待售股本乙」 指 目標公司的註冊股本約0.29%

「賣方甲」 指 湖南省興湘瑞航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前稱
湖南省國瓴啟航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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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乙」 指 湖南興湘隆銀高新產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賣方」 指 賣方甲及賣方乙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目標公司」 指 湖南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有限公司，是本公司
的附屬公司

「興湘集團」 指 湖南興湘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在本公告中，人民幣按人民幣1元兌1.0804港元的匯率換算成港元。匯率僅供說明
用途，不應被視為人民幣可按該匯率兌換為港元，亦可能完全不能按該匯率兌換
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4年12月3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王
賢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成虎先生、黃國濱先生、吳寶海先生及黃珺
女士。

* 僅供識別


